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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齐哈尔市住房公积金

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满足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日益增长的住房贷

款需求，提供多样化的贷款服务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

例》和《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【2015】

98 号）及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组合贷款(以下简称组合

贷款)，是指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

称公积金贷款）不足以支付购房总价款时，可同时向承办住

房公积金贷款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商业银行）申

请个人住房贷款，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

款（以下简称商业贷款）的组合。

第三条 申请组合贷款的，必须同时符合公积金贷款的

相关规定和商业贷款的相关规定。

第四条 组合贷款发放应遵循自愿原则，由借款人根据

需要自愿申请。

第五条 齐齐哈尔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公

积金中心）与商业银行应当强化组合贷款风险管理，保障资

金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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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合贷款的对象和条件

第六条 借款人申请组合贷款应具备《齐齐哈尔市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贷款细

则）中规定的贷款对象和贷款条件，并符合商业银行个人住

房贷款政策规定的条件。

第三章 组合贷款的额度、期限和利率

第七条 组合贷款额度。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分别确

定各自可发放贷款额度，组合贷款发放额度不超过购房价款

或经确认购房价款的 80%。

第八条 组合贷款期限。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所贷年

限必须一致。组合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30 年，且贷款到

期日不超过借款人（含共同借款人）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 5

年。

第九条 组合贷款利率。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和商

业贷款，分别按各自政策规定的利率计收利息；遇国家利率

调整时，分别按照各自政策规定调整利率。

第四章 组合贷款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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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借款人申请组合贷款，应分别向公积金中心和

商业银行申请，并按各自要求提交材料。在接到借款人申请

后 3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贷款的决定，并及时通知借款

人。

第十一条 组合贷款的审批采取公积金中心先行审批，

商业银行后审批的方式，审批按各自的流程进行，借款人分

别与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，依法办理贷款担

保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在借款人办理抵押登

记后 3 个工作日内办理贷款发放手续（遇特殊情况顺延），

购买商品住房的将贷款资金划转至售房单位指定的收款银

行账户，购买二手房的将贷款资金划转至售房人收款账户。

第五章 组合贷款担保

第十三条 借款人以其所购房屋的全部权益办理抵押，

作为借款人偿还组合贷款的担保。

第十四条 抵押权人为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，抵押方

式为顺位抵押，公积金中心是第一抵押权人，不动产登记中

心根据抵押顺序分别向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出具《不动产

登记证明》，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由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各

自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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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

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相

关费用。

第十六条 抵押担保期限为自抵押权登记手续办妥之日

起至借款人结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。

第十七条 借款人在抵押期限内必须对设定抵押的房产

妥善保管，负有维修、保养、保证完好无损的责任，并随时

接受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的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组合贷款的偿还

第十八条 借款人可选择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还款方式，

且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还款方式应当一致。

第十九条 借款人应使用同一还款账户按公积金中心和

商业银行各自约定的还款日偿还贷款本息。

第二十条 组合贷款中公积金贷款可以提前部分或全部

偿还贷款本息，商业贷款提前偿还按其提前还款的相关规定

执行。偿还时优先偿还公积贷款。

第二十一条 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部分，借款人可

以按照《贷款细则》的相关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对冲还贷、

部分还贷、一次性还清等业务，其中商业贷款部分不能使用

住房公积金办理逐月还贷、部分还贷等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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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贷后管理

第二十二条 贷款发放后，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分别

按照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在贷款期间内，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

要求变更合同，但经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同意，借款人可

以变更组合贷款还款账户。

第二十四条 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和银行贷款全部

结清后，借款人持贷款结清证明材料和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，

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抵押登记解除手续。

第八章 组合贷款风险控制

第二十五条 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部分，由市公积

金中心承担贷款风险；商业贷款部分，由商业银行承担贷款

风险。

第二十六条 借款人无法履行还款义务或出现重大风险

等因素需要依法拍卖或变卖抵押物的，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

在扣除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后，按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

贷款本息余额所占比例进行受偿。

第二十七条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积金中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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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银行有权停止支付贷款或提前收回全部贷款：

（一）不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；

（二）借款人无正当理由停缴住房公积金的；

（三）借款人采取欺骗和提供虚假材料手段骗取贷款的；

（四）其他由于借款人原因，影响借款偿还或损害公积

金中心和商业银行利益的；

（五）借款人贷款逾期时间达到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

约定的代偿时间的；

（六）借款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任何条款，经公积金中心

和商业银行指出仍不予纠正的。

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

行分别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公积金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